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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营改增政策下
一般纳税人的应对建议

陈红霞■

（一）加大培训力度，精准把握税

收政策

全面推行营改增政策对企业财务

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应开展

对财务人员和业务经办人员的专项培

训。首先，财务人员要掌握营改增方

面的专业知识，税务会计掌握发票认

领缴销以及申报纳税业务的处理；其

次，业务经办人员需要对所经办业务

的涉税变化做到心中有数，尤其要关

注过渡时期相关业务的处理。最后，

财务人员还要关注与营改增政策有关

的信息动态。

2016 年 3月 23 日财政部和国家

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全面推开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

税 [2016]36号），国家税务总局又陆续

发布了 2016 年第 13号、14号、16号、

47号公告等，对营改增相关事项进行

进一步界定和释疑。此外，针对全面

“营改增”政策，江苏省国家税务局还

制作了《营改增试点实施办法新旧对

照表》，将财税 [2016]36 号文与财税

[2013]106号文一一对照，对有变动的

具体条款加以标注，方便了纳税人对

此次新税制改革的了解和掌握。财务

人员应以财税 [2016]36号文及相关配

套细则为基础，系统梳理、掌握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对增值税实施的相

关要求并进行运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企业还可以借助外力，聘请专业

中介机构给财务人员讲解全面营改增

相关政策，全面提高企业财务人员对

税收政策的运用能力，规避企业涉税

风险。

（二）加强与税务机关的实时沟通

企业在进行涉税业务办理以及纳

税申报前，必须与税务机关多交流、

多沟通，以便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有关

税收减免和优惠的条款与政策，掌握

税收变动的政策信息，防止涉税行为

发生偏差或演变为税务违法违纪行

为。各地税务机关具体的税收征管方

式有所不同，且税法法规也不可能对

每一条款都有详细的界定，税务执法

机关在征收管理上拥有较大的自由裁

量权。因此，企业应在了解和掌握税

收政策的基础上，及时与税务机关沟

通掌握更详细更可靠的信息，交流对

涉税事项的看法，更好地取得税务机

关对企业涉税事项处理的认可，以规

避和防范涉税风险。

（三）加强对发票的审验

发票审验的重点是此次全面营改

增涉及的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

和服务业所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审验

内容包括：收到地税印制的发票是否

仍在有效期内；采购或服务发票所附

的合同是在营改增前还是在营改增后

签订 ；汇总开具的运输发票、办公用

品、劳动保护用品的发票是否附有供

应商开具的销售清单；应该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的采购或服务是否都取得

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

的开具是否规范等。同时，对发票的

审验要结合国家税务网站发票查询系

统进行真伪认证。

（四）权衡实施相关采购决策

全面实施的营改增政策，使得原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对外采购需要从

供应商或者从发票的角度进行权衡比

较。根据会计核算是否健全以及企业

经营规模和性质，将纳税人划分为一

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者由于

开具发票的能力不同，所以给购买方

带来的成本需要进行权衡比较。缴纳

增值税按照简单的方法即销售额乘以

征收率，也可以申请当地税务机关为

其代为开具增值税发票。一般纳税人

缴纳增值税则按照当期销项税额抵扣

当期进项税额和留抵税额等后的余额

来计算。如果一般纳税人取得的是普

通发票，则不得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如果取得的是增值税专用发票，则相

应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作为一般

纳税人，在对外开展的购进商品或服

务的过程中，需要关注对方是一般纳

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如果从一般

纳税人那里采购，增值税可以按照较

高的税率进行抵扣，如果从小规模纳

税人处采购，增值税只能抵扣3%或

5%甚至完全不能抵扣。企业在对供应

商的选择上，究竟是选择一般纳税人

还是小规模纳税人，需要综合权衡其

成本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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